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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付多年的租金能否以诉讼时效已过
为由拒绝支付？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2013年8月，某报社将房屋租赁给金
某经营旅店，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约定租期为 2013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租金每年50万元，若逾期不缴纳租
金，将按照应缴纳租金总额200%收取违
约金。2019年，金某退租。同年4月，某
报社、金某与新承租人王某签订了《房屋
租赁三方协议》,约定金某提前结束租约，
尚欠租金14.66万元，并于本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一次性给付，否则承担违约责
任。2021年，金某又向某报社出具手写
文书一份，载明自己欠付租金。因催要租
金未果，某报社将金某诉至法院，要求给
付欠付租金14.66万元及利息，并支付违
约金29.32万元。

庭审中，金某辩称，某报社在2019年
5月债务期限届满后未以任何方式通知其
支付租金，至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且，
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明显超过了实
际损失的合理范围，自己不应该承担还款
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某报社、金某和王某签
订的《房屋租赁三方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当
确认为合法、有效，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应当
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协议明确约定了金某
欠付某报社租金14.66万元的事实，且金
某于2021年8月向某报社出具手写文书
确认欠款事实，并于2023年12月签收房
屋租金催缴函，表明某报社一直在积极主
张权利，故某报社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违约金问题，虽然协议约定需按所欠
缴金额的200%交付滞纳金，但法院认为
该约定过高，酌定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
浮30%保护违约金。

最终，法院判决金某支付某报社租金
14.66万元及违约金。

法官提醒：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涉及合同履行、违约
责任及诉讼时效等多个法律问题。法官
提醒房屋租赁人，签订合同时要明确约
定各项条款，履行合同时要诚实守信，遇
到纠纷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一笔牵扯着父母抚恤金的借款，一场
横跨数年的姑嫂隔阂，一段因亲人离世而
激化的家庭矛盾，在办案法官的倾心调解
与耐心疏导下，终得化解。冰冷的争执褪
去，温暖的亲情回归，这个曾濒临破碎的家
庭，重新拾起了久违的温情与和睦。

故事的主人公，一方是原告张女士，
另一方是被告王女士，两人本是姑嫂关系
——张女士的弟弟张某，正是王女士的丈
夫。时间回溯到2020年，彼时张某为了
家庭各项开支，包括购房、购车，以及帮王
女士偿还信用卡欠款，多次向姐姐张女士
求助。念及姐弟情深，张女士瞒着其他姊
妹，悄悄挪用了已故父母留下的抚恤金，
一次次借给弟弟。直到2022年11月，张
某才向张女士出具了一张借条，上面清晰
写着借款用途、金额及时间。可谁也没料
到，2024年3月，张某不幸离世，这笔未还
的欠款，成了姑嫂间矛盾的导火索。张女
士多次找王女士协商清偿债务，却都遭到
了拒绝，无奈之下，她诉至长春市宽城区
人民法院。

“白纸黑字的协议在这里！”庭审现场，
气氛瞬间被点燃，原本就脆弱的亲情在争
执中愈发冰冷。张女士情绪激动，声音里
满是委屈与愤怒，“这钱，当时明明说好要
还的，现在人走了，你怎么就不认账了？”

面对张女士的质问，被告席上的王女
士也丝毫不退让，语气中带着抵触与怀疑：

“人都走了这么久，你现在突然拿张纸出来
要钱，谁知道这借条是真是假？”

两人的声调越来越高，平静的案情陈
述渐渐变成了激烈的争吵，甚至翻出了多

年前的家庭旧账，过往的矛盾与不满在法
庭上彻底爆发。法官数次敲响法槌，才维
持住庭审的基本秩序，可现场剑拔弩张的
氛围，丝毫没有缓解。

庭审中双方激烈的对抗，让承办法官
敏锐地察觉到，这起案件远不止“还钱”这
么简单。如果仅仅依靠一纸判决，或许能
清晰界定财产归属，却必然会让本就脆弱
不堪的亲情彻底撕裂，这个家庭也可能因
此彻底走向破碎。想到这里，法官决定暂
停庭审，分别与张女士和王女士进行一次
深入的单独沟通，去探寻她们内心深处的
真实想法。

当法官问及这笔欠款的来历时，一直
表现得倔强又激动的张女士，眼眶瞬间红
了。她哽咽着说出了内情：“这笔钱不是我
的，是爸妈走后留下的抚恤金啊！当时弟
弟说买房急用钱，我心疼他，就瞒着其他姊
妹把钱借给他了，他也给我打了欠条。可
谁能想到，他走得这么突然，现在这钱，我
怎么也要不回来了……”话语间，满是对弟
弟的思念和对欠款的焦虑。

而在与王女士沟通时，法官也终于
了解到她的真实顾虑。王女士并非完全
否认这笔钱的存在，只是在她看来，当年
张女士借钱给张某，是出于姐弟情分，钱
也是用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如今
张女士突然追要这笔“旧账”，更像是在
故意为难。

摸清了双方的真实处境和心结后，法
官再次将姑嫂二人请到了一起。这一次，
没有了之前的激烈争吵，只有相对平等、平
静的对话空间。法官没有一上来就纠结借

条的真伪，也没有急于争论这笔钱是否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而是以一种客观且温和
的语气，先向王女士梳理了关键的法律事
实：“王女士，咱们先不纠结那些争议点，我
想先跟你说一个基本的法律规定。你作为
张某的唯一继承人，已经继承了他的遗
产。这就意味着，无论这笔债务你当初是
否知情，也不管它算不算夫妻共同债务，只
要你继承了遗产，就有义务在遗产的范围
内，承担清偿这笔债务的责任。”

听着法官的话，调解桌前的王女士脸
上的愠怒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错
愕。她沉默了片刻，仿佛在消化这个法律
规定，也在反思自己之前的态度。随后，她
抬起头，语气缓和了许多：“法官，我懂了，
这钱本来就该是张女士的，我同意还。”

就这样，一场剑拔弩张的纠纷，在法官
的耐心引导下，顺利达成了调解。签署调
解协议后，姑嫂二人并肩走出了调解室。
虽然听不清她们具体在聊些什么，但从两
人相对平和的神情中能感受到，那些因“不
知情”而产生的误解与隔阂，正在慢慢消
散。这场曾让两人对簿公堂的矛盾，最终
在理解与坦诚的沟通中，画上了一个温暖
的句号。

法槌可定是非，温情能暖人心。这起
家庭纠纷的化解，从来不是一场“胜诉”与

“败诉”的较量，而是法官用倾听读懂人心、
用耐心化解心结的温暖实践。它不仅厘清
了一笔借款的归属，更修复了一段濒临破
裂的亲情，让法治的温度浸润家庭，让隔阂
消散在理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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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部队官兵的法治意识和
法律素养，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近日，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业
开发区法庭联合哈尔滨军事法院走进军营
开展专题普法讲座，为“最可爱的人”带来
实用的法律知识与专业的法律建议。超过
500名部队官兵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
参加讲座。

课堂上，张尽美法官围绕结婚的法定
条件、婚姻效力等相关法律问题，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的法律知识。“刚才给大家分享的
两个案例都是未办理结婚登记、请求返还
彩礼的情形。如果已办理结婚登记，共同
生活过，能不能返还彩礼呢？我们再结合
一个案例进行说明。”通过一个个鲜活民事
案例，让官兵对相关法律规定有了更为深
刻的理解。

课后，张尽美、韩玲两位法官为有法律
咨询需求的官兵开展现场答疑，问题涵盖
婚姻家庭、民间借贷、劳动争议等多个方
面。法官们对每一个问题耐心倾听、细致

解答，逐一提供精准指导，帮助官兵理清维
权思路、掌握维权方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为持续精准服务官兵，两位法官主
动留下联系方式，便于官兵后续随时咨询，
并向官兵赠送了法律书籍和普法宣传手
册。

下一步，朝阳法院将继续传承人民军
队与人民司法“鱼水情深”的优良传统，以
更精准的司法服务回应部队期盼，让官兵
们真切感受到司法服务的温度与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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